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综〔2009〕54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建设与评估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我厅于2008年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中小学合格校建设与评估工作的意见》（闽教基〔2008〕71号）,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农村中小学合格校”建设与评估工作，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地根据我厅部署，积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努力推进农村中小学合格校建设与评估工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取得新进展。
近日，教育部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要求各地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的内涵建设与均衡发展。为了贯彻落实邯郸会议精神，与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统一步调，经研究，决定将我省“农村中小学合格校”建设与评估对接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评估对象。原“农村中小学合格校”建设与评估范围为农村完全小学和初中校，对接后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对象扩大为各地布局调整规划中予以保留的城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初中部）。

2.评估标准。原“福建省农村中小学合格校”评估标准仍作为我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基本标准（见附件1）。但根据教育部“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各设区市教育局可以根据我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基本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作适当调整，制定出既保证办学要求、又符合区域实际的本设区市“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评估标准，在报经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开展本区域的评估工作。
3.评估程序。“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的建设与评估，由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建设和申报，设区市教育局组织评估、确认和授牌。评估的程序为，已完成建设的学校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自查和测评，形成自评报告，填写申报表（参考样式见附件2），向县（市、区）教育局提出评估申请，由县（市、区）教育局审核签署意见后，报设区市教育局。设区市教育局在对县（市、区）上报的材料审查通过后，组织人员对学校进行评估。经评估认定达到合格标准的，由设区市教育局授牌确认其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牌匾参考样式见附件3），并报省教育厅备案。2009年底前各设区市按照“福建省农村中小学合格校评估标准”评估确认的学校，可据设区市组织评估的结果直接确认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作为当地“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的示范样本，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4.实施步骤。各市、县（市、区）应根据本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整体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县级政府教育督导工作三类地区的划分（见附件4），至2012年，37个一类县（市、区）应实现本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全部达到“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同时启动二、三类县（市、区）部分地区中小学标准化建设试点示范工作；至2015年，31个二类县（市、区）实现本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达到“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至2017年，与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步，19个三类县（市、区）实现本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使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达到“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
各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情况将纳入我省“双高普九”、“对县督导”和“教育强县（市）”督导评估体系中。省教育厅将对已通过各设区市教育局评估验收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进行定期抽查，以检查、核实其教师、设备和图书等办学条件是否达到本区域制定的合格标准。校舍建设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09〕109号）要求执行。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将要求进行限期整改；对与评估标准差距较大的，将责成当地设区市教育局取消其“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资格。今后，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的各种综合性先进评比表彰活动，必须在“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中评选。

附件：1.福建省“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基本标准

2.“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申报表（参考样式） 
3.“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牌匾（参考样式）
4.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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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建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基本标准
	项   目
	分值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A级指标
	B级指标
	
	
	

	校园用地和教学用房
	校园用地
	6
	1、校园选址和布局合理，校园封闭，建有围墙和校门，配有升旗设施，整体美观庄严。(2分)

2、校园用地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小学生均不低于15平方米，初中生均不低于20平方米（不含学生食堂宿舍用地）。(4分) 
	参照《福建省义务教育校舍建设标准（试行）》(闽教发〔2007〕113号)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要求，查看图纸等资料，实地查看、丈量。见说明1

	
	校舍面积
	8
	1、校舍建筑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小学6班、12班、18班、24班、30班分别生均不低于6.7平方米、5.8平方米、5.0平方米、4.7平方米、4.4平方米；初中12班、18班、24班、30班分别生均不低于6.6平方米、5.8平方米、平方米、5.4平方米、5.2平方米（不含学生食堂宿舍面积）。(3分)

2、班班有标准教室，使用面积小学每间不小于52平方米，初中每间不小于56平方米（2008年开始新建的教室使用面积小学每间不小于61平方米，初中不小于67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小学不低于1.15平方米,初中不低于1.12 平方米。课桌椅配备齐全，尺寸规范，表面平整。(2分)

3、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的间数和使用面积达到办学规模相应标准。(2分)

4、厕所符合卫生标准,使用方便。小学女生15人设一蹲位,男生30人设一蹲位和1米小便槽；中学女生20人设一蹲位,男生40人设一蹲位和1米小便糟。新建教学楼应每层设厕所。(1分)
	

	校园用地和教学用房
	活动场地
	4
	1、体育运动用地小学每生至少2.3平方米，运动场设有200米环形跑道，附设一组6条跑道的60米直跑道，每6个班应有1个篮球场或排球场；初级中学每生至少3.3平方米，运动场设有300米环形跑道，附设一组6条跑道的100米直跑道，每6个班应有1个篮球场或排球场。(3分)

2、绿化科技用地小学每生至少1.5平方米，初中每生至少2平方米。(1分)
	参照《福建省义务教育校舍建设标准（试行）》(闽教发〔2007〕113号)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要求，查看图纸等资料，实地查看、丈量

	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实验室
	5
	1、小学科学教室（科学活动室）1间（37班以上2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71平方米，仪器室（实验教师办公室）、准备室各1间（37班以上各2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43、23平方米。初中理、化、生实验室（探究室）间数，23班以下按1：1：1配备，24-36班按2：1：1配备, 37班以上按4：3：2配备,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仪器室（实验教师办公室）、准备室、23班以下每科各1间，24-36班理、化仪器室各增加1间，37班以上每科各2间,化、生药品室均各1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43、23、23平方米。(2分)

2、实验室及附属用房等设施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基本要求。(3分)
	参照《福建省义务教育校舍建设标准（试行）》(闽教发〔2007〕113号)和《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闽教基〔2007〕56号)，实地丈量、查看。见说明2

	
	综合实践活动室、劳技实践室（场地）
	4
	1、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室不少于1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71平方米；初中劳动与技术实践室（场地）不少于1间，每间使用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2分)

2、各室设施设备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基本要求。(2分)
	

	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实验
教学
仪器
	4
	1、实验教学仪器小学达到《福建省小学数学科学教学仪器配备标准（试行）》第二种方案配备要求，初中达到《福建省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试行）》第二种方案配备要求。(2分)

2、分组实验能保证按4人一组进行实验操作，配有与学校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实验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2分)
	参照《福建省小学数学科学教学仪器配备标准（试行）》和《福建省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试行）》(闽教基〔2007〕57号)，清点实验教学仪器、查阅实验教学安排表、实验通知单、实验记录单、实验报告，查阅实验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档案

	
	信息
技术
装备
	4
	1、小学配有远程教育卫星教学收视点设备或计算机网络教育及教学资源,初中按远程教育要求建立计算机网络教室和多媒体教室，可通过卫星或互联网接收远程教育资源，各学科有教学资源库和教师课件用于教学。(2分)

2、小学建有计算机网络教室1间，面积不小于45㎡，计算机完好率达95%以上，信息技术教育最少应满足“二人一机” 教学，配有计算机工作室（兼电教器材室）1间；初中建有计算机网络教室1-2间和多媒体教室2间以上，面积均不小于90㎡，计算机完好率达95%以上，满足信息技术教育“一人一机” 教学，配有校园广播系统、校园闭路电视系统设备，各有16㎡以上的专用室，电教器材室1间。(2分)。
	参照《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终端接收站点设备基本配置》（闽教基〔2005〕83号），《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和《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闽教基〔2007〕56号），实地查看

	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图书馆（室）
	5
	1、小学设藏书室（面积按不高于600册/m2计算）、学生阅览室（座位面积不小于1.5m2/座 ，按学生人数5%设座）、教师阅览室（兼会议室）各1间（座位面积不小于2.1m2/座，按教师人数25%设座）；初中设藏书室（面积按不高于500册/m2计算）、借书处（不少于22m2）、学生阅览室（座位面积不小于1.5m2 /座，按学生人数8%设座）、教师阅览室（座位面积不小于2.1m2/座，按教师人数25%设座）；完中初中部设藏书室（面积按不高于500册/m2计算）、借书处（不少于30m2）、学生阅览室（座位面积不小于1.5m2 /座，按学生人数10%设座）、教师阅览室（座位面积不小于2.1m2/座，按教师人数30%设座）。(2分)

2、中心小学藏书量生均不少于15册，报刊种类不少于40种，农村完小藏书量生均不少于10册；初中藏书量生均不少于20册，报刊种类不少于60种；完中初中部藏书量生均不少于28册，报刊种类不少于120种。(2分)

3、中心小学、初中和完中初中部应配备专职管理员，一般完小应配兼职图书管理员。(1分)
	参照《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闽教基〔2007〕56号) 中图书馆（室）装备标准Ⅱ类要求。完中初中部按完中整体评估，参照《福建省普通高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Ⅰ（试行）》(闽教基〔2007〕24号) 中图书馆（室）装备标准Ⅱ类要求。至2010年，一般完小藏书量应达到生均15册，初中藏书量应达到生均25册，完中藏书量应达到生均30册。初中、完中初中部可根据馆舍功能布局需要将师、生阅览室合一。面积和座位数不够的酌情扣分，其他不够的全扣，实地查看。见说明3

	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体音美

教室
	6
	1、小学设音乐、美术室各1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52平方米和73平方米，体育、音乐、美术器材室各1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30、18、23平方米。初中设体育活动室、音乐、美术教室各1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300、56、90平方米，体育、音乐、美术器材室各1间，每间使用面积分别不小于63、18、23平方米。(3分)

2、体音美教室和器材室设施设备配置分别达到《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Ⅱ（试行）》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Ⅱ（试行）》基本要求。体育器材按教育部《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乡村中小学必配类（含一、二类）要求配齐，选配类按一类40%配备；音乐、美术器材按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器材配备目录》《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器材配备目录》《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Ⅱ类要求配齐。(3分)
	参照《福建省完全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Ⅱ（试行）》和《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技术装备标准Ⅱ（试行）》(闽教基〔2007〕81号)， 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闽教体〔2002〕16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的通知》 （教体艺〔2002〕17号）要求，实地丈量、清点、查看

	实验室、图书馆（室）和配套的教学仪器设备
	设施设备

管理和使用
	4
	学校建立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使用制度，并抓好落实；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使用率和完好率良好，能按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用足用好，实现课程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4分）
	查阅材料，实地查看

	食堂和宿舍
	学生

食堂
	4
	1、学生食堂建筑面积，小学生均1.72平方米，初中生均1.5平方米。(2分)

2、食堂设施符合食品卫生管理标准，并按卫生管理要求进行日常管理，定期消毒，通风、采光良好、卫生、整洁。(2分)
	参照《福建省义务教育校舍建设标准（试行）》(闽教发〔2007〕113号)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号)要求，查看图纸等资料，实地丈量、查看。见说明4

	
	学生

宿舍和

卫生室
	6
	1、学生宿舍建筑面积小学生均4平方米，初中生均4.5平方米，每人一张床。(2分)

2、宿舍坚固安全，配套设施齐全，通风、采光和卫生状况良好，学生宿舍应设有厕所、盥洗设施。宿舍设室外厕所的，厕所距离宿舍不超过30米，并应设有路灯。按要求配备生管教师，管理规范。(2分)

3、按要求设立卫生室并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管理规范。(2分)
	

	教师

队伍
	学校

领导
	6
	1、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层以上班子健全，年龄、学科结构合理，学历达标，中级职称以上≥80％。 (3分)

2、学校领导教育思想端正,有较高的教育教学理论素养和管理水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结协作，作风民主，廉洁奉公。(3分)
	听汇报，查阅有关资料,召开教师座谈会

	教师

队伍
	师资

配备
	8
	1、师资队伍学科配套,结构合理,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98％，小学50%以上的专任教师一专多能，能适应两门以上学科教学，初中80％的教师能胜任循环教学，能够承担综合实践活动教学。(4分)

2、50岁以下的教师均取得信息技术或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合格证书。按有关规定完成教师继续教育工作。(2分)

3、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机制健全，奖惩合理，业务档案完整。教师应具备相应教师资格。(2分)
	查阅教师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证书、继续教育证书、信息技术或教育技术能力考试合格证书，近两年教师任课表等材料，抽查部分教师计算机操作及教师评价资料

	教育

管理和质量
	学校

管理
	8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校风、教风、学风良好。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育人环境良好，校容校貌整洁优美，校纪严明，组织活泼。(4分)

2、学校管理制度化、科学化。重视德育工作，加强德育队伍建设，加大德育实践力度，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道德品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设立心理辅导室，配齐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定期开展教育培训。(4分)
	听取汇报，查阅材料，实地查看，学生座谈等

	
	教学

常规
	6
	1、学校认真实施省颁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认真执行校历和作息时间安排，开齐开足各门课程。(2分)

2、严格按规定选用教学用书，对备课、上课、作业布置批改、辅导、实验、电教、指导综合实践活动等教学环节有明确的常规要求，定期检查、总结、分析。(2分)

3、教务档案管理科学、规范，教师能严格执行有关常规，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学生课业负担合理，教学秩序良好。(2分)
	查阅档案，听课等

	教育

管理和质量
	普及

程度
	6
	片区内小学适龄儿童均能按法定时间全部入学，学校均衡分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99.9%以上，年辍学率控制在0.5%以内，毕业率达100%；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97%以上，年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三年按时毕业率达92%以上，毕业考试及格率90%以上。(6分)
	查阅相关表册和资料

	
	合格率
	6
	1、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基本要求，学生期末考试学科及格率达80%，全科及格率达70%。(3分)

2、初中史、地、生、劳技结业考试及格率达90%以上，理、化、生实验考查合格率97%以上。综合素质评价正常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85以上。(3分)
	


说明：

1．校舍建筑面积应按不同办学规模达到相应的生均标准，小学每班按45人、初中每班按50人计算。办学规模低于和高于表中最小、最大办学规模的，套用最小、最大办学规模定额；办学规模介于各个标准之间的，以“插入法”按比例测算相应生均标准进行评估，保证生均校舍建筑面积达到基本要求。

2．九年一贯学校和完中初中部的实验室及附属用房、各室设施配备等应按不同学段办学规模（班级数）和班额人数分别计算，不得以资源共享为由降低标准。

3．九年一贯制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处面积、教师阅览室、报刊种类、人员配备按初中标准，其他馆舍面积和藏书量按小学和初中标准分别计算；完中初中部图书馆与高中部共用，按包括高中部学生在内对完中进行整体评估。

4．寄宿制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寄宿生及寄午膳学生的“学生食堂”和“学生宿舍”有关项目按不扣分计算。

附件2：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申   报   表 
（参考样式）

  
申报学校（盖章）                       
学校校长（签章）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学  校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邮  政  编  码                         
申  报  日  期                         

  

  
××市（设区市名称）教育局
二○○九年十二月 

表1： 

学 校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学  校  规  模  表
	创办
日期
	学生
	年级
	一

年

级
	二

年

级
	三

年

级
	四

年

级
	五

年

级
	六

年

级
	七

年

级
	八

年

级
	九

年

级
	合 计

	
	
	班数
	
	
	
	
	
	
	
	
	
	

	
	
	人数
	
	
	
	
	
	
	
	
	
	

	
	
	班均人数
	
	
	
	
	
	
	
	
	
	

	
	教
工
	核  编
教工数
	实 际 现 有 教 工 数

	
	
	
	人数
	其         中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专任教师
	职工

	
	
	
	
	
	
	
	

	
	校园
	用地
面积
（m2）
	生均
用地（m2）
	绿地
面积
（m2）
	生均绿
地面积(m2)
	校舍建
筑面积（m2）
	生均校
舍建筑
面积(m2)
	食堂建
筑面积(m2)
	生均食
堂建筑面积(m2)
	宿舍建
筑面积(m2)
	生均宿
舍建筑面积(m2)

	
	
	
	
	
	
	
	
	
	
	
	


领  导  班  子  情  况  表
	姓  名
	职务及
任职时间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 历
	学 科
	职  称
	政治面貌
	分管工作

	  
	  
	  
	  
	  
	  
	  
	  
	  
	  

	  
	  
	  
	  
	  
	  
	  
	  
	  
	  

	  
	  
	  
	  
	  
	  
	  
	  
	  
	  

	  
	  
	  
	  
	  
	  
	  
	  
	  
	  

	  
	  
	  
	  
	  
	  
	  
	  
	  
	  


中  层  干  部  情  况  表
	姓  名
	职务及
任职时间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 历
	职  称
	政治面貌
	任教学科
及周课时

	
	
	
	
	
	
	
	
	

	
	
	
	
	
	
	
	
	

	
	
	
	
	
	
	
	
	

	
	
	
	
	
	
	
	
	

	
	
	
	
	
	
	
	
	

	
	
	
	
	
	
	
	
	

	
	
	
	
	
	
	
	
	

	
	
	
	
	
	
	
	
	

	
	
	
	
	
	
	
	
	

	
	
	
	
	
	
	
	
	

	
	
	
	
	
	
	
	
	

	
	
	
	
	
	
	
	
	

	
	
	
	
	
	
	
	
	


专  任  教  师  情  况  表 
	人数
	年  龄
	职       称
	特
级
	学      历

	
	35岁以下
	36
|
49岁
	50岁以上
	高级
/

小学中学高级
	一级
/

小学高级
	二级
/

小学一级
	三级
/

小学二级
	未
评
	
	研究生
	大学本科
	专科
	中专高中
	达标
人数
	学历
达标率
（%）

	
	
	
	
	
	
	
	
	
	
	
	
	
	
	
	


专 任 教 师 分 课 程 情 况 表 
	语
文 
	数
学 
	外 

语 
	体

育
	思

品
	历

史
	地

理
	科

学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音

乐
	美

术
	劳

技
	信息技术
	
	
	

	
	
	
	
	
	
	
	
	
	
	
	
	
	
	
	
	
	


  
藏  书  情  况  表 
	图书总册数
	生均图书（册）
	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种类（种）
	报刊种类（种）
	其他类型文献

	  
	  
	  
	  
	  


体 育 设 施 情 况 表 
	运动场跑道

(m) 
	直跑道 

(m) 
	篮球场(个) 
	排球场(个) 
	生均体育活动
场地面积（m2）
	其   他 

	  
	  
	  
	  
	  
	  


教学、行政、生活用房情况表 
	序号
	名      称
	间  数
	使用面积
（m2）
	序号
	名      称
	间  数
	使用面积
（m2）

	1
	普通教室
	
	
	4
	图书阅览室
	
	

	专用教室
	5
	体育活动室
	
	

	1
	物理实验室（初中）
	
	
	6
	体育器材室（初中）
	
	

	2
	化学实验室（初中）
	
	
	7
	科技活动室
	
	

	3
	生物实验室（初中）
	
	
	8
	心理咨询室
	
	

	4
	仪器标本准备室
	
	
	9
	广播、闭路控制室
	
	

	5
	音乐教室
	
	
	10
	*电子备课室
	
	

	6
	乐器室
	
	
	11
	*电子阅览室
	
	

	7
	语言教室
	
	
	12
	*校园网络中心机房
	
	

	8
	语言资料室
	
	
	办公用房

	9
	计算机网络教室
	
	
	1
	教学办公室
	
	

	10
	计算机辅房
	
	
	2
	行政办公室
	
	

	11
	多媒体教室(初中)
	
	
	3
	广播社团办公室
	
	

	12
	教学光盘播放室(小学)
	
	
	4
	德育展览室
	
	

	13
	卫星教学收视室(小学)
	
	
	5
	卫生保健室
	
	

	14
	劳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教室
	
	
	6
	* 会议接待室
	
	

	15
	劳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教具室
	
	
	7
	*总务仓库
	
	

	16
	美术教室
	
	
	8
	*维修管理室
	
	

	17
	美术教具室
	
	
	9
	*传达值班室
	
	

	18
	书法教室
	
	
	生活服务用房

	19
	地理教室（初中）
	
	
	1
	厕所
	
	

	20
	科学（活动）教室（小学）
	
	
	2
	* 教工单身宿舍
	
	

	公共教学用房
	3
	* 教工食堂
	
	

	1
	多功能教室（小学）
	
	
	4
	* 开水房
	
	

	2
	合班教室（初中）
	
	
	5
	* 配电室
	
	

	3
	电教器材室
	
	
	6
	* 汽车库（初中）
	
	


 注：条件暂不具备的学校加 * 号项目可作为选配

表2：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评估情况表 
	A级指标
	B级指标
	分值
	学校自评
得   分
	设区市评估

得   分

	校园用

地和教

学用房
	校园用地
	6
	
	

	
	校舍面积
	8
	
	

	
	活动场地
	4
	
	

	实验室、

图书馆

室）和

配套的

教学仪

器设备
	实验室
	5
	
	

	
	综合实践活动室、劳技实践室（场地）
	4
	
	

	
	实验教学仪器
	4
	
	

	
	信息技术装备
	4
	
	

	
	图书馆（室）
	5
	
	

	
	体音美教室
	6
	
	

	
	设施设备管理和使用
	4
	
	

	食堂和

宿舍
	学生食堂
	4
	
	

	
	学生宿舍和卫生室
	6
	
	

	教师

队伍
	学校领导
	6
	
	

	
	师资配备
	8
	
	

	教育

管理和

质量
	学校管理
	8
	
	

	
	教学常规
	6
	
	

	
	普及程度
	6
	
	

	
	合格率
	6
	
	

	总    分
	100
	
	


    

注：本表为我省“福建省农村中小学合格校”评估标准中各指标内容及其分值，各设区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微调。
表3：
  
	县（市、区）
教 育 局

意    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设区市 

教育局 
意  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各留一份存档。
附件3：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牌匾（参考样式）
1．牌匾尺寸：长60厘米，宽40厘米。

2．牌匾中文字排列格式：（1）“授予”：字体为行楷，字号为86，黑色，居左上角排；后排学校名称，学校名称格式为“××县（市、区）（县市区名称）××（学校名称）”，如“顺昌县高阳中学”，字体为宋体，字号为86，加粗，红色；（2）“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字体为魏碑体，字号为160，加粗，红色，居中排列；（3）“××市（设区市名称）教育局”：为宋体，字号为86，加粗，黑色，居右下角排；时间为各设区市确认文件下发的年月，字体为宋体，字号为71，加粗，黑色，居右下角排。

	授予 ××县(市、区)（县市区名称）××（学校名称）: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市教育局
二○○九年  月


附件4：
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分类表
一类县（37个）：
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思明区、

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闽侯县、

连江县、长乐市、罗源县、福清市、城厢区、涵江区、

南安市、永春县、安溪县、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

泉港区、晋江市、石狮市、德化县、惠安县、梅列区、

三元区、永安市、沙  县、延平区、新罗区、芗城区、

龙文区

二类县（31个）：
闽清县、南靖县、东山县、荔城区、秀屿区、明溪县、

清流县、泰宁县、尤溪县、将乐县、云霄县、漳浦县、

诏安县、长泰县、龙海市、永定县、漳平市、霞浦县、

古田县、蕉城区、福鼎市、福安市、浦城县、建阳市、

顺昌县、邵武市、建瓯市、武夷山市、琅歧经济管理区、

常山开发区、湄洲岛管委会

三类县（19个）：
永泰县、平潭县、仙游县、华安县、平和县、宁化县、

大田县、建宁县、光泽县、松溪县、政和县、长汀县、

武平县、连城县、上杭县、屏南县、寿宁县、周宁县、

柘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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